
晋城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政府采购项目

全面实施在线质疑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市直各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现将《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项目全面实施在线质疑的

通知》（晋财购〔2023〕10号）转发给你们，并补充通知如下，请一并

遵照执行。

一一、、扎实做好政府采购项目在线质疑查收管理工作扎实做好政府采购项目在线质疑查收管理工作。。采购人

和采购代理机构（含集采机构）在“政采云”系统发布项目采购公告

后，采购项目具体负责人员要登录“政采云”系统中“项目质疑管

理”功能模块下，及时查看项目供应商质疑情况，杜绝推诿扯皮、接

收不及时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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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认真做好供应商质疑答复管理工作认真做好供应商质疑答复管理工作。。在质疑答复中，采购

人要充分发挥采购主体责任，采购代理机构（含集采机构）要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配合做好质疑答复工作；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质疑

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号）的规定，答复内容要针对质疑供

应商的质疑事项，依法、真实、详尽，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质

疑答复主体为一方的，另一方也要附属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三、、继续做好质疑答复公开工作继续做好质疑答复公开工作。。在线质疑答复后，各县（市、

区）财政局和市直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要继续按照晋城市财政

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政府采购提速增效的通知》（晋

市财购〔2022〕11号）文件要求，及时将质疑答复相关资料报送市财

政局采管办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政府采购项目全面实施在线质疑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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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5月9日印发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